合川区专利资助和奖励办法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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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，积极引导企业开展自主创新，我区出台了《重庆市合川区专利资助和奖励办法》（以下简称新《办法》），并于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。
　　重点向发明专利申请、授权及维持倾斜。新《办法》进一步加大了对国内发明专利的资助额度。我区个人发明专利申请资助由原来的800元/件提升为1000元/件，资助总额最高1万元；企事业单位获得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由原来的3500元/件提升为5000元/件。增加了发明专利维护年费资助。修改后的专利资助和奖励办法，对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前9年所缴纳的国内发明专利维护年费予以资助。增加了有效发明专利引进奖励。新出台的专利资助和奖励办法，鼓励我区企业围绕我区汽摩装备制造、医药器械、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，从区外引进国内有效发明专利，由区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组每年择优评选出不超过100件的有效发明专利，被评选出的有效发明专利前5年内可享受1000元/件?年的奖励，并同时享受我区国内发明专利维护年费资助政策。新《办法》还提出：在专利维权援助行动结束6个月内，企事业单位可申请专利维权资助，每件金额最高资助2万元；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一次性奖励30万元，对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的一次性奖励6万元；对获得美、英、德、意、日、法、瑞士发明专利权的资助20000元/件，获得其他国家发明专利权的资助最高10000元/件。
　　弄虚作假、恶意套取专利资助和奖励的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新《办法》明确规定，如有弄虚作假、恶意套取专利资助和奖励的，一经发现和核实，不仅不予资助和奖励，还要纳入不良信用记录，情节严重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　　新《办法》出台，将进一步激发我区企业与发明人创新热情，推动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申请的积极性，必将提升我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，同时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提高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，提升知识产权区域优势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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